                  遂财购〔2020〕9号
关于对遂川县环境卫生管理所采购新增垃圾场渗透液处理服务项目（遂政采【2020】G067号）投诉处理决定书
吉安津致津商贸有限公司：
投诉人：吉安津致津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光荣 电话：18979641666
被投诉人1：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鹏飞  电话：18779600281  
被投诉人2：遂川县环境卫生管理所
      联系人：肖女士  电话：07966113689
投诉人对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遂川县环境卫生管理所采购新增垃圾场渗透液处理服务项目（遂政采【2020】G067号）招标文件质疑答复不满，于2020年6月29日向本局采购办进行投诉,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相关规定，我局采购办于2020年6月30日正式受理投诉。

一、投诉事项
1、招标文件25页,《评分标准-商务部分》"3.1投标人具有与本项目有关的纳滤、反渗透方面技术能力并具有国家版权局出具的相关软件登记证书，每提供1个得2分，最多得4分”，该评分项目具有明显偏向性。
2、招标文件26页，《评分标准商务部分》“3.3投标人具有或与高校合作成立“环境工程研究中心”获得认证证书的得2分”，该评分项目具有明显指向性。

二、专家论证意见
2020年7月 日，采购办组织行业专家对投诉内容进行了论证，论证意见为：
一、投诉事项1：具有与本项目有关的纳滤、反渗透方面技术能力并具有国家版权局出具的相关软件登记证书得分问题

本项目是渗滤液处理服务项目，确实像投诉人所述，对整套设备和操作能力有要求。设备及服务的总体技术是由各单项技术集成凝聚的，而纳滤、反渗透方面技术是渗漏液处理中的关键技术，对整套设备的质量、性能和操作能力影响重大。如果供应商具有与本项目有关的纳滤、反渗透方面技术能力，取得了国家版权局出具的相关软件登记证书，证明供应商具备履行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和服务能力。不但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掌握了渗滤液处理的关键、核心技术，而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保障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此得分项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相适应，与合同履行相关，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相对应，符合政府采购法规的要求。

二、投诉事项2：具有或与高校合作成立“环境工程研究中心”获得认证证书得分问题

众所周知，工程研究中心属于技术研发公共平台，企业具有或与高校合作成立“环境工程研究中心”获得认证证书，说明该企业有良好的技术研发公共平台，具备相应的仪器、设备等研发条件以及较强的技术人才队伍，能够吸引社会各方力量进入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共同研究开发。显然，供应商具有工程研究中心，体现了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实力。

渗滤液处理与环境相关，“环境工程研究中心”并没有具体的名字，只要是有“环境工程”方面的研究中心即可；“具有或与高校合作成立”也没有局限单纯供应商自己具有，而是包括了与高校合作的；“获得认证证书”是明确应该是政府、社会认可的研究中心，区别自我标榜的研究中心。不存在指向性和倾向性。

因此，设置投标人具有或与高校合作成立“环境工程研究中心”获得认证证书得分项，目的是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创新和研发实力的供应商，保证本项目的渗漏液处理技术服务水平和质量。并没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者倾向性待遇，也不属于以特定的行业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

三、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意见及采购办对投诉材料、招标文件综合核查情况，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规定，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
我局采购办认为论证专家对投诉事项1、2所出具的审查意见科学客观、合理合法，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遂川县财政局

2020年7月3日
抄报：吉安市财政局采购办
抄送：吉安津致津商贸有限公司，遂川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遂川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7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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